
编  辑  说  明

1.《北京市朝阳区统计年鉴》是一部按年连续出版的综合统计资料书。2025 版《北京市朝阳区统

计年鉴》收录了 2024 年朝阳区社会和经济等方面大量的统计数据，真实地记载了朝阳区一年来社会经

济方面的发展变化情况，是社会各界人士认识和了解朝阳区的重要资料工具书。

2. 年鉴正文包括 12 个篇章，分别为综合，农业，工业，建筑业，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第三产业，

对外经济贸易，劳动工资，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朝阳园，教育、文化、卫生及体育，人民生活，

重点产业及重点区域。其中第三产业章节下设三产综合，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服务业，金融

业和房地产业五个细目。每个章节的篇末附有指标解释。书后设置了附录，包括 2024 年北京市价格指数、

朝阳与全市主要经济指标对比以及 2024 年北京市及分区主要经济指标三个部分。

3. 本年鉴的资料来源大部分为年度统计数据，部分来自抽样调查。

4. 工业，建筑业，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服务业专业数据均为规模（限额）以上数据。

规模以上工业是指年主营业务收入 2000 万元及以上的工业法人单位。建筑业范围为辖区内具有总承包

和专业承包建筑业资质的所有独立核算建筑业法人单位。限额以上批发业是指年主营业务收入 2000 万

元及以上的批发业法人单位、年经营性单位收入 2000 万元及以上的批发业产业活动单位、年营业收入

2000 万元及以上的批发业个体经营户；限额以上零售业是指年主营业务收入 500 万元及以上的零售业

法人单位、年经营性单位收入 500 万元及以上的零售业产业活动单位、年营业收入 500 万元及以上的零

售业个体经营户。限额以上住宿业是年主营业务收入 200 万元及以上的住宿业法人单位、年经营性单位

收入 200 万元及以上的住宿业产业活动单位、年营业收入 200 万元及以上的住宿业个体经营户；限额以

上餐饮业是指年主营业务收入 200 万元及以上的餐饮业法人单位、年经营性单位收入 200 万元及以上的

餐饮业产业活动单位、年营业收入 200 万元及以上的餐饮业个体经营户。限额以上服务业包括执行企业

会计制度的年营业收入 2000 万元及以上服务业法人单位，包括：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信息传输、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卫生；执行企业会计制度的年营业收入 1000

万元及以上服务业法人单位，包括：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教育，以及物业管理、

房地产中介服务、房地产租赁经营和其他房地产业；执行企业会计制度的年营业收入 500 万元及以上服

务业法人单位，包括：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社会工作；执行政府会计

制度或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年收入合计 1000 万元及以上的服务业法人单位，包括交通运输、仓储

和邮政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水利、环

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教育，文化、体育和娱乐业，以及社会工作、物

业管理、房地产中介服务、房地产租赁经营和其他房地产业；执行政府会计制度或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



制度年收入合计 2000 万元及以上的卫生行业法人单位。

5. 自 2009 年起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数据全部按照项目在地口径公布。根据国家统计局规定，自

2011 年起，固定资产投资统计起点由计划总投资 50 万元及以上调整为 500 万元及以上，其范围调整

后为：北京行政区域内计划总投资或实际需要总投资 500 万元及以上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

6. 2019 年及以前，北京市朝阳区统计年鉴劳动工资部分从业人员和在岗职工分行业年末人数、工

资总额和平均工资等指标均使用区管调查样本数据。自 2020 年起，国家统计局实施劳动工资统计改革，

“四下”单位由国家统计局统一抽样，区管调查样本较以前年度有所减少，年鉴使用市统计局根据国家

样本测算反馈的城镇非私营法人单位口径数据。

7. 住户收支与生活状况调查执行国家统计局统一制定的调查方案和抽样方法。

8. 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朝阳园统计口径为：在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朝阳园内注册的

规模（限额）以上六类企业法人单位，包括：证书在有效期范围内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工业企业；应

用高技术进行设计、施工以及技术装备的建筑业企业；符合国家统计局高技术服务业、科技服务业、生

产性服务业目录的服务业企业；符合国家统计局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境内外上市企业及新三板、地方

四板挂牌企业。

9. 统计表中常见符号说明：

#：表示总计中的其中项；有“#”号的分组指标表示总计的部分项目，无“#”号的分组指标则

表示其中项之和等于总计。

‖：宾栏中的“‖”为分组符号，代表某个指标存在几种分组数据。

…：表示该数据不足该表最小计量单位数。

—：表示无法计算的增速或比重。

空格：表示该项指标数据不详或没有数据。

***：在可能根据数据识别或者推断单个统计调查对象身份时，予以屏蔽处理，以“***”表示。

10. 若表中分组数据相加与合计数略有差额，因四舍五入之故。


